
宿 迁 学 院

缓 考 申 请 表

	学院
	
	年级
	
	班级
	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缓考科目
	

	缓考学期
	

	申

请缓考
理

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任课教师意见

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辅导员意见

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

（盖章）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

说明：1. 相关证明材料附后。

2. 申请体育课程缓考者，还须由体育教研室主任签署意见。

